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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SYD18-2022-0003

松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松建设〔2022〕57 号

松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
《松阳县建筑垃圾运输服务企业管理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直单位，各乡镇、街道：

根据《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垃圾治理

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浙建〔2021〕14号）《松阳县建筑垃圾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松阳工作实际，现将《松阳县建筑

垃圾运输服务企业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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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松阳县建筑垃圾运输服务企业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松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2年 10 月 31日

松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2年 10月 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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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阳县建筑垃圾运输服务企业管理实施
细则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加强我县建筑垃圾管理，规范建筑垃圾运输服务行

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城市建筑

垃圾管理规定》《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

条件的规定》《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丽水市城

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

步规范建筑垃圾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浙建〔2021〕14号）等法

律法规以及创建文明城市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

细则。

一、松阳县建筑垃圾运输服务企业（以下简称服务企业）应当

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依法登记注册，取得《营业执照》；

2.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；

3.所属运输车辆证件齐全，具备全密闭运输机械装置或密闭苫

盖装置，符合国家对城市建筑垃圾密闭运输的要求，安装卫星定位

系统、行驶及装卸记录仪和相应的建筑垃圾分类运输设备。

4.具备与经营规模相匹配的办公场所、停车场；

5.具有健全的运输车辆运营、安全、质量、保养、行政管理制

度。

二、推动服务企业规范化建设：



— 4 —

1.配备相应的停车场，并设置有门卫、视频监控（出入口视频

监控接入政府监管平台），场地道路硬化，出入口设过水池、冲洗

平台、抑制扬尘装置等配套设施；

2.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路面清洗作业车辆或设施；

3.所属车辆按照规定统一车身颜色，喷印企业名称、标志、编

号，粘贴反光标贴，安装顶灯和具有反光功能的放大号牌，安装的

卫星定位系统相应数据信息接入政府监管平台；

4.建设专业的经营管理队伍，按照企业车辆、设备数量配备合

理的驾驶、操作人员数量。

三、服务企业应当向县建设局申请，获得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

准后方可开展建筑垃圾运输。

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的具体条件按照《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

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》执行。

四、服务企业向县建设局申请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的，应当

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清运申请表；

2.营业执照（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）；

3.法定代表人（机构负责人）身份证；

4.建筑垃圾运输处置合同；

5.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；

6.运输车辆信息汇总表（含附所有车辆行驶证、营运证、车辆

密闭化的前后45度角彩色照片）；

7.完成全球定位系统安装清单。



— 5 —

以上材料可以通过数据共享获得的，不再要求服务企业提交。

县建设局应当在法定工作日内办结。

五、服务企业在运输建筑垃圾时应遵守下列规定：

1.按照核准的时段、线路运输；

2.安装行驶及装卸记录仪、定位终端设备并保持正常使用；

3.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必须随车携带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

件；

4.保持车辆整洁，专用标识、车辆号牌清晰，车厢外侧、车轮

无带泥行驶；

5.采取密闭或者其它措施防止遗撒、飞扬；

6.将建筑垃圾运输至建筑垃圾消纳场所；

7.自觉遵守禁行规定并接受建设、公安、综合行政执法、交通、

生态环境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六、县建设局定期在松阳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布全县服务企业名

单。

七、本细则自2022年 12 月 1日起施行，试行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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